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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法律未对物权凭证作出明确规定。物权凭证概念的缺失造成法院对提单物
权凭证的法律适用缺乏法律依据，也造成物权凭证概念的多语境化。物权凭证来源于
德国有价证券法学理论中的交付效力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ｒｋｕｎｇ）。物权凭证是指在动产物
权变动的场合，对提单的交付等同于对货物本身的交付，其实质是交付、出质通知和
物权转让的替代。而认为 “物权凭证”译自英国法律中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术语的通
说观点并非正确，这种误译与误解使研究者陷入对私法关系两造的物权和债权分析的
逻辑死循环，而无法确证物权凭证的应有之义。我国应当在法学理论和法律适用上对
提单的物权凭证概念与属性进行重构。此次修改 《海商法》，应加入物权凭证法律条
款。为使新条文与我国 《民法典》体系融贯，应采 “现实交付替代”而非 “返还请求
权让与”的观点，使借由提单发生的动产物权变动适用 《民法典》第２２４条，提单质
押适用 《民法典》第４２５条。
关键词：物权凭证；拟制交付；返还请求权；《民法典》

　　物权凭证究竟是什么，至今悬而未决。特别是在海商法学界，仅针对提单的物权凭证概念
就已争论了二十余年，这其间诞生了大量形态各异的理论，但仍未有定论。在司法审判中，由
于每位法官对物权凭证这一未经制定法定义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在裁判的过程中难免会
出现矛盾与纰漏。虽然在由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准据法绝大部分是英国法，在国
际航运实践中似乎亦未遭遇太大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物权凭证的探讨就没有意义。一方
面，由于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的失效，我国沿海及内河货物运输适用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但 《民法典》对物权凭证语焉不详，未有规定。另一方
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１〕如果我国要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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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为航运强国，引领世界，就必须构建适应于我国商事贸易的法律术语，着力打造融通中外
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但在此之前需明晰业已存在的术语概念与内涵。

一、物权凭证概念缺失所引发的问题

　　我国法律规范并未对物权凭证作出相应规定，但物权凭证作为一种尽人皆知的商业惯例又
不容置否。物权凭证争议的界限在于：在制定法缺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现存的法律理论和实
践经验解决物权凭证的概念与其适用问题。

（一）提单物权凭证的法律适用于法无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 《海商法》）及 《民法典》中的任何法律规范均未言

及 “物权凭证”，可以认为目前法院对提单物权凭证的法律适用于法无据。然而法院又务必处
理现实中出现的提单物权凭证问题，这造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对提单物权凭证的
法律规范检索各行其是。在２０１５年民提字 （１２６）号之前的判决书中，法院并未就物权凭证的
内涵与其适用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论证，而是将它们是其所是的法律条文作为不言
自明的真理径行加以适用，裁判标准和尺度的不一致就不足为怪了。

《海商法》颁布前的１９９０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提单的持有人就
是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人”。〔２〕即便欠缺制定法的规制，提单的物权凭证属性仍得到了司法
系统的认可。但问题在于，最高院并未就物权凭证的正当性来源作出应有的论证，即依据何者
认定提单具有物权凭证的性质，物权凭证的内容是否就是对物之所有权的证明？对于前者尚可
认为物权凭证作为一种商事惯例无需论证；但就后者而言，最高院并未论证物权凭证的内涵及
其合法性依据。直到 《海商法》于１９９３年生效前，对提单物权凭证性质的上述论断一直作为
法院裁判此类案件的前提性标准。〔３〕

《海商法》于１９９３年生效后，各级海事法院逐渐开始认定提单的物权凭证属性源于 《海商
法》第７１条。通常情况下，谁持有正本提单，谁就有权主张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转让提
单就等于转让货物。〔４〕根据 《海商法》第７１条的规定，提单是 “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
保证”，但是该法条仅是对提单定义的说明性条款，其文义为提单是承运人的交付凭证。谁持
有提单，谁就有权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此处所指显然是请求权，而非绝对权的内容，这与通
常理解的 “物权”凭证无关。

有法院还认为提单的物权凭证属性来源于 《海商法》第７９条，根据第７９的规定，涉案提
单具有物权凭证的属性，持有提单即是对提单项下货物权属状态的一种公示，具有对世效力，
合法的提单持有人据此可以排除他人对货物的占有或所有的权利主张。〔５〕但第７９条仅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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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与印度国贸公司、马来西亚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货物所有权争议上诉
案，载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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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６、０１７、０１８、０１９、０５６号民事判决书。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诉香港市龙航运有限公司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ｉｔｙ－Ｄｒａｇｏ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申请财产保全损
害责任纠纷案，大连海事法院 （２０１４）大海事初字第１４号民事裁定书。



不同类型提单转让的形式要件，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该条文中解释出提单的物权凭证属性。
直至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提字 （１２６）号案的判决中似乎解决了提单物权凭证这一

问题，并得到了民法学界的认可 〔６〕，但其说理部分仍值得思考。该院认为，一方面，提单是
所有权凭证，因为提单彰显了基于货物所有权所产生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另一方面，对于是否
持有提单就享有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的问题，要求提单持有人在向承运人行使提单权利之时应
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或依据，亦即以一定的法律关系的存在为前提。〔７〕这里的论证存在逻辑矛
盾，因为只要承认提单彰显了基于货物所有权的原物返还请求权，那么谁持有提单，谁就必定
能向承运人主张所有权，并请求其返还原物，否则提单就无法被称为 “所有权凭证”，也不是
基于货物所有权所产生的原物返还请求权。那么为何还要求行使提单权利的行为为要因行为？
质言之，如果提单是所有权凭证，但它又不能被用来证明所有权的存在，行使所有权的权能，
那提单还是所有权凭证吗？除非提单所彰显的所有权是附条件成就或可得期待的所有权，那么
此时提单就不能被称为所有权凭证，而应当称之为 “效力待定的所有权凭证”。即便如此，当
提单用于质押时所发挥的功能又如何解释呢？此时提单发挥的显然不是所有权凭证的功能，而
是其上位概念———物权凭证的功能，因此该院对提单物权凭证的论证在总体上无法令人满意。

（二）我国物权凭证概念的多语境化
物权凭证从未出现在我国任何一部私法的法律规范之中，但经常出现在司法裁判中。物权

凭证的领域跨度之大，概念之繁复，使人无所适从。基于对物权凭证术语在我国司法裁判文书
中的使用情况考察，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其所作用的对象划分为不动产物权凭证与动产物权凭证
两种类型。前者出现在民事领域，具体指向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房
屋他项权证、机动车登记证等；后者出现在商事领域，仅指向仓单与提单。

就不动产物权凭证的概念而言，法律中与之最贴近的条文为 《民法典》第２１７条第１句，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据此，不动产物权凭证的概念为：证明权
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书面文件。由不动产物权凭证所证明的物权范围，依不动产的自然属
性，应包含所有权、抵押权、地役权等。就动产物权凭证而言，其虽与不动产物权凭证在称谓
上同为 “物权凭证”，但是二者相去甚远。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仓单的物权凭证效力
来源于 《民法典》第９１０条第１句，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而提单的物权凭证效力来源于
《海商法》第７１条第１句，提单是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由此可见，动产物权凭证的含
义为：证明权利人享有向动产占有人请求交付动产的书面文件。动产物权凭证在我国法律中具
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动产物权凭证的称谓 “名不副实”，其并不能证明任何动产物权的存
在，反而证明了请求权的存在，是故对该术语的误用时有发生；其二，动产物权凭证是一种权
利推定，其包含两种类型：一是动产物权凭证持有人对动产占有人享有交付请求权的权利存在
推定；二是动产物权凭证持有人免于动产占有人对其进行抗辩的免于抗辩权利推定；其三，相
比于不动产物权凭证所证明的 “静态”的不动产物权存在，动产物权凭证更加侧重于 “动态”
的对动产占有人的请求权行使。一般而言，由于不动产物权的存在与否取决于登记行为，不动
产物权凭证的持有人一经登记便无须再次行使凭证上的权利，因为该权利已一劳永逸地实现。
然而动产物权凭证持有人须积极行使凭证所证明的权利，才能使动产物权凭证上的权利真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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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否则在动产占有人丧失对动产的占有后，动产物权凭证上的权利即告丧失。
由此可见，物权凭证在不同的法律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即便在同一语境中，物权凭证的

内涵和功能既无关于其规范对象之法律定义，亦罔顾在该语境中其他对象之规范的一致性。比
如在商事领域中的仓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其既与 《民法典》第９１０条中规定的仓单定义在实质
上毫无关联，亦未考虑同样具有物权凭证功能的提单在 《海商法》第７１条中的规定是否与
《民法典》第９１０条中对仓单的定义相一致。２００９年沪一中民 （四）终字第２８号案的主审法官
指出，仓单具有有价证券的法律属性。与提单一样，仓单虽是债权的有价证券，但因这种证券
的交付与物的交付有相同的效力，所以也兼具有物权有价证券的效力。该法官认为，仓单的物
权凭证和债权凭证效力根源于物权法中关于动产交付方式的规定，仓单的交付根据指示交付规
则完成了物权变动，据此仓单具有了物权凭证的效力。〔８〕对比这份２００９年的判决和２０１５年
最高院的判决，就物权凭证在动产物权变动中所发挥的功能上，两院观点基本一致，但就如何
理解物权凭证的基本法理，两院观点却极为不同。为何仓单和提单的物权凭证发挥的效果一
样，但二者的理论基础有如此大的不同？海商法学界通说认为，提单的物权凭证的称谓及其功
能来源于英国法的航运实践，但为何在不具有涉外属性的国内仓储法律关系中，仓单也具有和
提单在形式和效力上一样的物权凭证功能呢？这只能说明物权凭证制度并非为海商法所特有。

二、提单物权凭证的概念重思续造

　　虽然海商法学界对物权凭证的概念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是对于该概念的来源却保持高
度一致。通说认为，物权凭证是对英国法中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的翻译或误译。〔９〕但正由于
学界将这一未加质疑的通说观点作为研究物权凭证的当然前提，才导致了目前物权凭证理论的
混乱。实际上，物权凭证并非来源于英国法律术语，而是来源于德国法律术语 “交付效力”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ｒｋｕｎｇ），亦可称其为 “物权效力”（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Ｗｉｒｋｕｎｇ／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　Ｗｉｒｋｕｎｇ）。但
由于此概念在历史钩沉中模糊了其面貌，我国学者又对德国海商法缺乏了解，从而导致 “物权
凭证”这一近乎 “以讹传讹”的术语流传并沿用至今。

（一）物权凭证概念来源于德国有价证券法学理论
物权凭证这一法律术语来源于德国有价证券法学理论。〔１０〕提单 （Ｌａｄｅｓｃｈｅｉｎ）、海运提单

（Ｋｏｎｎｏｓｓｅｍｅｎｔ）及仓单 （Ｌａｇｅｒｓｃｈｅｉｎ）的性质在德国为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是权利与纸张的
结合，与纸张相结合的权利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有价证券。根据德国有价证券理论，有
价证券的客体通常为债权、物权和社员权等权利，其中债权证券数量最多，且于实务中最为重
要。债权证券可以是有关支付价款、实物交付、劳务及参加活动；而物权证券的实例为抵押权
证、土地债务证、定期金土地债务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ｋｅｎ－，Ｇｒｕｎｄｓｃｈｕｌｄ－ ｕｎｄ　Ｒｅｎｔｅｎｓｃｈｕｌｄ－
ｂｒｉｅｆ）。〔１１〕在这里，提单和仓单被归类为债权证券 （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ｔｐａｐｉｅｒ），而非物权
证券 （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ｒｔｐａｐｉｅｒ）。因为提单和仓单是以物品请求权为内容之物品证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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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铁红、杨巍：《仓单物权凭证与债权凭证的双重效力分析》，载 《人民司法》２００９年第１８期。

参见陈芳、郑景元：《论提单的法律性质》，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关于德国有价证券理论的详细内容，参见王仁宏：《有价证券之基本理论》，载台大法律学系主编：《民商法
理论之研究：郑玉波先生七秩华诞祝贺论文集》１９８８年版。

Ｖｇｌ．Ｂｅｒｎｄ　Ｍüｌｌ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ｚ　Ｓｃｈｎａｕｄｅｒ，Ｗｅｒｔｐａｐｉｅｒｒｅｃｈｔ，Ｅｉｎｅ　ｆａｌｌｄｉｄａｋｔｉｓｃｈｅ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１９９２，§
１５Ｒｎ．１０．



种物品请求权系以请求特定物之给付为标的者，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上的请求
权，故物品证券与物权证券有别。〔１２〕其体系分类见图１。

图１　德国有价证券体系

　　在德国，提单作为证券化的债权与物权或所有权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为何德国部分学者使
用 “物权效力”这样容易引发误解的术语？而我国学者对物权凭证的误解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必须清楚什么是提单的物权效力。提单的物权效力被规定在 《德国商法典》第５２４
条。该条规定：“只要承运人占有货物，提单交付给其上所称之收货人，就取得货物上之权利
而言，与货物之交付有相同之效力。提单移转给第三人时亦同。”也就是说，在动产物权变动
的场合，对提单的交付等同于对货物本身的交付。德国学者认为物权效力的实质为交付、出质
通知和物权转让的替代。〔１３〕比如，《德国民法典》第９２９条规定了动产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为
合意加交付。那么，对提单的交付就能够替代对货物的现实交付。动产物权是否终局性地发生
了变动，还需要看其是否满足合意要件。又如，《德国民法典》第１２０５条第１款规定了约定质
权，其设立要件为合意加交付。同理，对提单的交付能够替代对货物的现实交付，至于动产质
权是否设立成功，仍需考察其是否满足合意要件。就观念交付而言，由于现实交付被占有媒介
关系所替代，因此提单交付替代了占有媒介关系的转移，比如 《德国民法典》第９３０条的占有
改定、第９３１条的返还请求权之改定、第１２０５条第２款对间接占有物的动产质权设立。

由是之故，德国学界使用 “物权效力”这个语词并不是说提单本身具有证明完全物权或定
限物权存在的功能，而是旨在表明提单具有促进发生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一方面，“物权效
力”这个术语的存在是德国学者对交付效力条款进行文义解释的结果，它的运用不过是一种学
术意义上的便宜称呼而已。〔１４〕另一方面，“物权效力”是提单在实务中最为重要的功能，因此
在强调其重要性的同时也易将其功能混淆为法理。提单的物权效力是为了解决在途货物不能现
实处分与其交易和质押之需求的矛盾而生出的功能。日本民法学家我妻荣指出：“随着商品交
易的迅速发展，已经不必以有形的交付作为转移所有权的必要条件，所以才逐渐承认一种不移
动商品的存在场所，即可交付的简易交付方法 （如指示交付、占有改定），结果导致以占有为
动产物权的表征越来越不充分。”〔１５〕海上商品交易正是通过直接处分提单而间接处分在船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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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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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仁宏：《有价证券之基本理论》，载台湾大学法律学系主编：《民商法理论之研究：郑玉波先生七秩华
诞祝贺论文集》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９页。

Ｖｇｌ．Ｍａｕｒｅｒ，ｉｎ：Ｇｒｏβｋｏｍｍ．ＨＧＢ，Ｂａｎｄ　１２，５．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４４８Ｒｎ．１．
例如，德国学者在解释仓单的交付效力条款时，便指称其具有物权效力。参见 Ｍａｕｒｅｒ，ｉｎ：Ｇｒｏβｋｏｍｍ．
ＨＧＢ，Ｂａｎｄ　１３，５．Ａｕｆｌ．，２０２１，§４７５ｇ　Ｒｎ．２．
［日］我妻荣：《日本物权法》，［日］有泉亨修订，李宜芬校订，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９页。



输的货物。所以，不能将物权效力中的 “物权”理解为某种具体的物权，只能将其放在德国有
价证券理论的语境下来理解。物权效力中的 “物权”实际上是指债权被有体化 （ｖｅｒｋｒｐｅｒｔ）
后，即有价证券化之后所形成的纸张本身的权利。由于抽象的债权本身不具有公示性，故不利
于流转且不具有安全性，但如果将债权有形化，将债权彰显于本身无价值的纸张之上，就可以
通过处分作为有形载体的纸张，来处分彰显于其上的债权了。

其次，物权效力这个称谓在法律继受的传播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解。有日本学
者指出：“运输证券 （提货单、提单）、仓储证券 （栈单、仓单），本来属于表示特定物品交付
的债权证券，依证券的交付而转移该物品的交付请求权，同时也承认与该物品本身的交付具有
同一效力，因而，将这种效力称为物权性效力，这种证券通常也称为物权性有价证券。但是，
因其与表示物权本身的物权证券有混同之虞，因而，称为交付证券较为稳妥。”〔１６〕再如我国台
湾地区也有论者将物品证券误解为物权证券。〔１７〕

我国对物权效力的误解最早可追溯至 “中华民国”时期。早在１９３３年魏文翰先生在其编
译的 《海运法》一书中认为：“载货证券系物品所有权代表文件。”〔１８〕该观点源于当时 “中华
民国”政府立法机关对物权凭证的错误理解。根据 “中华民国”１９２９年 《海商法》第８９条，
对载货证券的规定，准用于民法第６２７至６３０条对提单的规定。而 “中华民国”１９２９年 《民
法》第６２９条规定：“交付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权转移之关系，
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该条文最早来源于１８６１年颁行的 《德国统一商法典》第６４９
条。但是 “中华民国”政府将德国法律原条文中的 “依赖于货物交付的权利取得”（ｄｅｎ　Ｅｒｗｅｒｂ
ｄｅｒ　ｖｏｎ　ｄｅｒüｂｅｒｇａｂｅ　ｄｅｒ　Ｇüｔｅｒ　ａｂｈｎｇｉｇｅｎ　Ｒｅｃｈｔｅ）直接改成了 “物品所有权转移”。这种变更
将提单的物权效力限缩为所有权，将质权等其他以交付为构成要件的动产物权变动形态全盘否
弃。此后，提单为所有权凭证的错误说法就流传开来，直接影响了目前学界和司法界对提单物
权效力的态度。

学界通常认为物权凭证之概念来源于英美法系，但有证据表明我国 《海商法》立法受到大
陆法系的影响。一方面，建国初期，我国 《海商法》在体例和内容上深受１９２９年 《苏联海商
法》的影响，后者主要参照了 《德国商法典》海商编的内容。〔１９〕苏联法律专家茹可夫在１９５４
年６月１７日答复我国海商法起草委员会主任时指出：“它 （提单）是货物支配的证件，提单持
有人有权支配货物。”〔２０〕另一方面，我国 《海商法》正式颁行前，时任国际海事委员会主席的
意大利海商法学家贝林吉尔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ｅｒｌｉｎｇｉｅｒｉ）在受邀出具对１９８９年８月海商法草案第

１９稿的意见时指出：“提单的其他特征可以在其定义中提及，即提单代表货物，其处分权可以
通过转让单证的方式转移。”〔２１〕“至少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中……提单代表货物，合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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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铃木竹雄：《票据法·支票法》，［日］前田庸修订，赵新华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页。

参见郑玉波：《票据法》，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页。

魏文翰：《海运法》，青光书局１９３３年版，第５１页。

Ｓｅｅ　Ｓ．Ｄｏｂｒｉｎ，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１９２９，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５２（１９３４），ｐ．２５３．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专家工作室，《茹可夫专家在筹备起草海商法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记———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７日
海运总局会议室》，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７日，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资料室。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ｅｒｌｉｎｇｉｅｒｉ，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３
日，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资料室。



对提单占有的个人就取得了对提单所代表的货物的占有，并且有权在目的地交出提单后获取交
付。”〔２２〕虽然我国正式颁行的 《海商法》中未采纳贝林吉尔就提单定义的意见，但上述材料足
以证明物权凭证概念之来源亦受大陆法系之影响。

又比如，《德国商法典》第５２４条的条旨应为 “提单的交付效力”（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ｒｋｕｎｇ　ｄｅｓ
Ｋｏｎｎｏｓｓｅｍｅｎｔｓ），但有论者将其翻译为 “物权凭证”〔２３〕。德语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为 “传统”之意，
所以也有学者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ｕｎｋｔｉｏｎ”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 “传统作用”〔２４〕，或将其翻译为
“转让效力”〔２５〕。这些翻译皆从文字上误导了人们对交付效力的理解，让人们误以为在德国私
法中的交付效力就是我国所理解的物权凭证概念。实际上，语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源于拉丁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其本意为 “给予”“交付”之意，而 “传统”为其衍生意，例如德国动产物权变动
的基本原则之一为 “交付原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２６〕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学界亦将提单的
此种效力翻译为 “交付效力”。〔２７〕所以在大陆法系背景下，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实为 “交付效
力”。相比于 “物权凭证”，“交付效力”的称谓能更好地表达出 “交付替代”的意味。

总而言之，由于作为我国私法体系基石的 《民法典》采用了德国潘德克顿式立法技术，其
中又有大量内容来源于德国及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规范和理论，因此当出现物权凭证这
种交叉领域对象时，以国际公约及英国普通法为主要研究范式的 《海商法》和以德国法学方法
为主要研究范式的 《民法典》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有一些学者认为海商法的问题具有特
殊性，不能用民法的学理进行解释，但实则不然，海商法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诉诸民法理论来
解释，只不过需要学界对此问题进行更多的关注与深刻的理解。

（二）物权凭证概念并非来源于英国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术语
认为 “物权凭证”来源于英国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术语的通说观点并非正确。存在这种

观点的原因是英国在国际航运界的影响力颇高，实务界也以英国航运法为准据法。但不能因为
英国航运法在国际航运界的广泛适用性而忽略了各个国家法制的特殊情形，将其普遍适用。不
同法系国家都有适合其本身私法体系的物权凭证制度。英国国际贸易法专家罗伊 （Ｒｏｙ
Ｇｏｏｄｅ）认为，在大陆法系中存在与物权凭证相对应的制度，即有价证券制度。〔２８〕

有英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批评Ｌｉｃｋｂａｒｒｏｗｖ．Ｍａｓｏｎ及其他经典权威案例使用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术语来说明提单代表所有权的观点：“这类案件本应为考察物权凭证的含义提供研究基
础，但反而对其理解无甚帮助。其也误导了部分法学评论家，使物权凭证等同于所有权凭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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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ｅｒｌｉｎｇｉｅｒ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ｄｅ，Ｎｏ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０年９
月９－１０日，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资料室。

杜景林、卢谌：《德国商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１６页；［德］Ｍ．沃尔夫：《物权法》，吴越、李
大雪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译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参见 ［德］鲍尔、［德］施蒂
纳尔：《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８５页。

杜景林、卢谌：《德国商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６３页。

马金星：《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Ｆüｎｆｔｅｓ　Ｂｕｃｈ　Ｓｅｅｈａｎｄｅｌ德国 〈商法典·第五编 海商〉》，载 《东南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２期。

Ｖｇｌ．Ｔｈｏｍａｓ　Ｚｅｒｒ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ｓ　Ｒｅｃｈｔ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ｓｓｒｅｃｈｔ，９．Ａｕ－
ｆｌ．，２０１９，Ｓ．４８４．
比如饶瑞正：《载货证券物权效力》，载 《月旦法学教室》２０１６年第１６９期；许忠信：《论载货证券之物权效
力》，载 《月旦法学教室》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

Ｒｏｙ　Ｇｏｏｄｅ，Ｈｅｒｂｅｒｔ　Ｋｒｏｎｋｅ　＆Ｅｗａｎ　ＭｃＫｅｎｄｒｉｃｋ，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Ｔｅｘｔｓ，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ｗｅ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２８４．



‘神话’延续至今。”〔２９〕英国学界已经不再认同物权凭证是所有权凭证的观点。若想明确英国
法的物权凭证概念，就必须了解英国物权法的体系构成。〔３０〕

图２　英国物权法体系

　　如图２所示，物权凭证概念在体系上属于据法权产 （Ｃｈｏｓｅ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下的文书无形权产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ｓ）。与占有物 （Ｃｈｏｓ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相对，据法权产是仅能通过诉
讼而非实际占有来请求和执行的全部个人财产权利，因此它是一种关于物的无形权利或利益。
据法权产又可分为纯粹无形权产 （Ｐｕｒｅ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ｓ）和文书无形权产。前者为无需依赖文书媒
介即可独立处分的无形权产，如债务、知识产权和商誉；后者为能够体现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义务的
文书或文件，履行或转移该义务需以该文书或文件为媒介。〔３１〕文书无形权产又可进一步被划
分为金钱权利文书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ｔｏ　ｍｏｎｅｙ）和货物权利文书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ｔｏ
ｇｏｏｄｓ）。金钱权利文书体现为支付金钱的义务，例如汇票、本票和支票等；货物权利文书体现
为交付货物的义务，如提单。

我国学界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译为 “物权凭证”是望文生义的表现。“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并非
“凭证”之意，而是指承载抽象义务的具象化的纸张。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译为 “凭证”，会让人误
以为提单能够证明物权的存在。但事实正好相反，提单本身包含的是交付义务，而不是对货物
的权利。当提单进行流转时，流转的是承运人的交付义务，不是对货物的权利。在提单彰显交
付义务的意义上说，它根本不是什么凭证或证据，它仅在作为收据的意义上，即证明承运人已
经接收托运人货物的事实上，提单才能被称为凭证。 “ｔｉｔｌｅ”亦非 “物权”之意，而是权利之
意。因为提单作为抽象的交付义务的有形化载体，持有提单就相当于 “持有”了承运人的交付
义务。那么承运人交付义务的对象就自然享有向其请求交付货物的权利。如果将其翻译为 “物
权”，就无法解释英国物权法体系下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ｔｏ　ｇｏｏｄｓ”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ｔｏ
ｍｏｎｅｙ”概念的含义。二者显然不能翻译为 “货物物权凭证”“金钱物权凭证”，只能为 “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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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文书”和 “金钱权利文书”。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ｔｌｅ”翻译为 “物权凭证”，会让人误以为
提单能够证明货物物权的存在，进而认为谁持有提单谁就享有货物的所有权或其他具体物权。

实际上，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在英国法语境下为拟制交付。早在１８８３年Ｓａｎｄｅｒ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ｖ．Ｍａｃｌｅａｎ　＆Ｃｏ．案中，鲍文 （Ｂｏｗｅｎ）法官就指出：“海上货物在承运人手中时，必然无法
进行现实交付。在货物运输期间，提单被商人法普遍认为是一种象征，对提单的背书和交付则
起到货物的象征交付作用。只要贸易双方意图转移物权，货物所有权即通过提单的背书和交付
进行转移，就像在类似情形下所有权通过现实交付进行转移了一样。”〔３２〕而英国学界关于提单
的著作 《卡弗论提单》（Ｃａｒｖｅｒ　ｏｎ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认为物权凭证之传统意涵为：“该文书之转
让用于转让货物的拟制占有，并且如若双方合意，则用来转移货物之所有权。”〔３３〕无论物权凭
证在英国被认为是象征性交付、拟制交付抑或是拟制占有移转，它都与物权没有任何关系。

（三）物权凭证概念的本质
对物权凭证概念及其来源的错误认识对我国海商法理论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表现为研

究者会受困于对极思考模式，即陷入对私法关系两造的物权和债权分析的逻辑死循环。研究者
被 “物权凭证”这个错误翻译所引导，由此探究物权凭证究竟证明了何种物权，于是便产生了
提单所有权凭证说 （如绝对所有权、相对所有权、占有权利凭证说）。实际上物权凭证和具体
物权没有关系，上述分析要么落空，要么与债权关系相混淆，由此又产生了否认具体物权存在
的债权关系说 （如合同关系说、提单合同说、法律规定说）。但物权凭证和债权凭证具有显著
差别，所以又出现了同时承认物权凭证和债权凭证的阶段论说。〔３４〕最终，我国物权凭证理论
始终受困于物债二分的思维困境之中无法自拔。国内学者一直以来对物权凭证过分 “神化”。
一是 “神圣化”，认为物权凭证是存在于海商法中的特有制度；二是 “神秘化”，认为物权凭证
是人们进行长期航运实践的结果，不能通过一般的民商法理论予以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一方面，国内学者过于强调航运规则的实践性，而忽视了规则本身所蕴含的法理。物权凭
证制度归根结底是人们基于实践所需有意设计的结果，是人们运用逻辑思维对过往经验片段的
法律表达。质言之，实践是规则产生的实然需求，法理是规则存在的应然表达。航运界流行的
“实践决定论”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过于注重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中的航运规
则，轻视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中的航运规则。对物权凭证概念进行超越其所在私法体系及
法系的孤立研究，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

通过分析德国法和英国法下的物权凭证概念可以发现，它的本质是一种观念交付。在法学
理论上，德国和英国的提单物权凭证理论通过对抽象权利或义务的有形化方式，旨在克服货物
因运输而不能进行现实交付所导致的货物流通性低下的困境。只不过德国法是站在提单持有人
的立场上，将返还请求权具体化为提单；英国法是站在承运人的立场上，将交付义务具体化为
提单而已。在立法技术上，德国和英国均通过制定法确认提单的物权凭证属性。德国通过 《德
国商法典》第５２４条以积极的方式确认了交付提单与交付货物的等效性；英国通过１９９２年
《海上货物运输法案》第２条第２款以消极的方式确立了占有提单与占有货物的等效性。提单
的物权凭证属性之所以需要国家立法授权，是旨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成文法为提单的物
权凭证效力提供了公信力，即使第三人系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的货物，亦可根据提单物权凭证

·９３·

《民法典》视域下提单物权凭证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３２〕

〔３３〕

〔３４〕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ｖ．Ｍａｃｌｅａｎ　＆Ｃｏ．，（１８８３）１１Ｑ．Ｂ．Ｄ．３４１．
Ｇｕｅｎｔｅｒ　Ｔｒｅｉｔｅｌ　＆Ｆ．Ｍ．Ｂ．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Ｃａｒｖｅｒ　ｏｎ　Ｂ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ｄｉｎｇ，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１，ｐ．３２３．
我国出现的各种提单物权凭证理论，参见陈芳：《提单法律性质诸论评议》，载 《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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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效力而非契约的意定效力来对抗该无权处分人。由于提单物权凭证可能轻易地使动产物
权发生变动，德国物权法将提单的物权凭证属性作为动产权利取得的一种方式，以 “类型强
制”（Ｔｙｐｅｎｚｗａｎｇ）加以限制；在英国，除非能以众所周知的、确定的和合理的商业惯例做证
据，提单的物权凭证属性只能由立法规定。〔３５〕因此，德国法和英国法的物权凭证概念并没有
实质性区别，物权凭证也并非海商法学所特有的概念。只要动产处于第三人的占有之中，为了
处分动产而将对动产的现实占有转变为拟制占有，并将拟制占有附着于有形纸张之上，借由处
分纸张来处分动产的方法，就是物权凭证。所以，提单和仓单均有物权凭证的性质。

三、提单物权凭证的法律适用重构

　　无论是德国法中的 “交付效力”抑或是英国法中的 “权利文书”，都是一国法制在历史嬗
变后经由人们反思的结果。前者通过法教义学的严格解释得出，后者源于对商事惯例的谨慎考
察。我国学界和实务界虽对物权凭证的概念持有不同观点，但这并不影响物权凭证的使用。前
文稽考勘误的学术目的在于：在不改变物权凭证称谓的前提下，祛除由其字面意思所引发的误
解。下文的实践目的在于：使法律适用者在反复适用新订法律条文的过程中将物权凭证的真正
含义与其习惯称谓建立起默会联系。保留物权凭证称谓的原因是维持法制的前后统一及对私法
自由和效率的尊重与促进。目前正值 《海商法》的修法阶段，物权凭证条款应在 《海商法》第
四章中加以规定。首先应拟定物权凭证的法律条文，其次应明确其适用路径，考虑条文与 《海
商法》及 《民法典》之间的关系，以充分发挥其功能。

（一）拟定物权凭证法律条文
本文建议参照 《德国商法典》第５２４条及 《日本商法典》第５７５条的规定来拟定物权凭证

法律条文。本文给出的建议条文为：“【提单的物权凭证效力】在承运人占有货物期间，将提单
交付给根据提单有权受领货物的一方，该受领人通过交付行为取得的货物权利，与实际交付货
物具有同样的效力。”在条文用语上，建议条文综合了德、日法律条文的表达规范，并根据我
国制定法的习惯用语进行了润色。

关于建议条文的理解，首先，建议条文的条旨为 “提单的物权凭证效力”。之所以未采用
“提单的交付效力”“提单的物权效力”等称谓，是考虑到物权凭证术语已经在我国航运界深入
人心，形成习惯；如若以其本来之学术意义的术语指称，恐不利于实务界对新条文的接受与使
用。其次，建议条文中规定的 “根据提单有权受领货物的一方”，在不同类型的提单中有不同
的含义。在记名提单中，有权受领货物的一方为收货人；在指示提单中，有权受领货物的一方
为持有提单的被背书人；在空白提单中，有权受领货物的一方为提单持有人。建议条文并未排
除记名提单，因为在记名提单下，国际货物贸易中的卖方将提单交付给买方的行为与现实交付
货物具有同一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名提单也具有物权凭证效力。〔３６〕最后，建议条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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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物权凭证效力的适用前提为 “承运人占有货物期间”。该要件是２０１３年 《德国商法典》
“海商编”修订时改动的。旧法第６５０条的语言表述为 “在承运人接收货物后”，该条文修改的
原因旨在解决当时德国法学界围绕物权凭证效力的理论争议，建议条文采纳了德国的新规定以
避免该理论争议在我国重现。

德国法学界曾存在有关交付效力条款的四种法律适用理论：绝对理论 （Ｄｉ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Ｔｈｅｏ－
ｒｉｅ）、相对理论 （Ｄｉ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代表理论 （Ｄｉｅ　Ｒｅ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ｉｅ）和有价证券权
利续造的相对理论 （Ｄｉｅ　ｗｅｒｔｐａｐｉｅｒ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　ｆｏｒｔ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３７〕其争议核心在
于，交付效力是否取决于让与人在向取得人处分货物时，承运人必须对货物保持占有。

绝对理论认为，《德国商法典》规定的交付效力条款在 《德国民法典》之外独创了 “合意

＋交付提单”的新型动产变动模式。提单的交付被视为动产占有的现实取得，与动产的直接交
付等同，因此在依靠提单的动产物权变动中，不仅适用 《德国商法典》中的交付效力条款，也
适用 《德国民法典》中的现实交付条款。让与人向取得人交付提单时，承运人是否依然占有货
物则在所不问。相对理论认为交付效力条款没有任何物权取得上的意义。让与人向取得人交付
提单的行为，不过是以让与其对承运人的返还请求权的形式完成动产物权变动。由于以返还请
求权让与形式进行所有权让与的构成要件之一为让与人须为间接占有人，因此承运人必须在让
与人交付提单时仍然在事实上占有货物。而代表理论采取中间路线，一方面吸纳了相对理论，
将提单的交付行为视为返还请求权的让与；另一方面汲取了绝对理论的精神，在借由提单的动
产物权变动中适用现实交付的法律条款，因为间接占有已经被提单所 “代表”，所以在让与人
交付提单时，其务必为间接占有人。有价证券权利续造的相对理论赞同相对理论，但同时认为
交付效力条款具有初步的意义。当让与人在交付提单时，对货物既无占有，亦无所有权时才得
适用交付效力条款。德国法学界通说认为，提单的交付效力应被理解为一种典型的交付替代，
即承认有价证券权利续造的相对理论，而放弃以 《德国民法典》规则作为背景的理解。〔３８〕

实际上，《德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替代 《德国商法典》的交付效力条款存在问题，因
为 《德国民法典》物权编中的交付原则与直接或间接的物之占有过从甚密。但是，交付证券
（提单等）并非是物之占有关系的有体化，而是债权返还请求权的有体化。通过有价证券对该
种权利的书面确认，提高了该种权利的流通性，使其获得了一种免除抗辩与善意取得的可能
性，最后会使权利、证券、货物三者的流通性增强。有价证券记载的债权具有独立性，不取决
于证券签发人的占有媒介意思，因此 《德国民法典》所假定的占有关系并不能通过有价证券建
立起来。《德国商法典》的交付效力条款与 《德国民法典》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即指示交付，
并不能无缝衔接，因为它们的价值基础不同。指示交付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交付替代形式，是
因为取得人获得了 “看不见”的间接占有；而交付证券的持有人获得的是一种 “看得见”的对
物占有，因为持有人只有出示证券才能行使返还的权利。证券占有与物之占有的特别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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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绝对理论、相对理论和代表理论的术语由德国法学家海曼 （Ｅｒｎｓｔ　Ｈｅｙｍａｎｎ）于１９０５年提出。参见Ｅｒｎｓｔ
Ｈｅｙｍａｎｎ，Ｄｉｅ　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ｅ　Ｗｉｒｋｕｎｇ　ｄｅｒ　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ａｐｉｅｒｅ（Ｋｏｎｎｏｓｓｅ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ｓｃｈｅｉｎ，Ｌａｇｅｒ－
ｓｃｈｅｉｎ），ｉｎ：Ｆｅｓｔｇａｂｅ　ｆüｒ　Ｆｅｌｉｘ　Ｄａｈｎ　ｚｕ　ｓｅｉｎｅｍ　ｆüｎｆｚｉｇｊｈｒｉｇｅｎ　Ｄｏｋｔｏｒｊｕｂｉｌｕｍ　ｇｅｗｉｄｍｅｔ　ｖｏｎ　ｇｅｇｅｎｗｒｔｉｇｅｎ
ｕｎｄ　ｆｒüｈｅｒｅｎ　Ａｎｇｅｈｒｉｇｅｎ　ｄｅｒ　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　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Ｆａｋｕｌｔｔ，ＩＩＩ．Ｔｅｉｌ（Ｒｅｃｈｔ　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１９０５，Ｓ．１４６。

有价证券权利续造的相对理论术语由德国法学家卡纳里斯 （Ｃｌａ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　Ｃａｎａｒｉｓ）提出，并且他对交付效
力的四种理论作出了极其详尽的现代性论述。参见Ｉｎｇｏ　Ｋｏｌｌｅｒ／Ｃｌａ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　Ｃａｎａｒｉｓ，ｉ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ｔｚ－
ｂｕｃｈ：§§３４３–３８２（Ｇｒｏβ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ｅ　ｄｅｒ　Ｐｒａｘｉｓ），２００４，Ｒｎ．１１８．
Ｖｇｌ．Ｍｅｒｋｔ，ｉｎ：Ｂａｕｍｂａｃｈ／Ｈｏｐｔ，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３９．Ａｕｆｌ．，２０２０，§４４８Ｒｎ．２．



明，有价证券的让与能够满足权利让与的公示，因此在动产物权变动中，交付证券能够承担占
有的功能。有论者主张不能以 《德国民法典》为背景，而应从有价证券的功能出发，将商业证
券的交付效力理解为一种典型的交付替代。〔３９〕２０１３年修改后的 《德国商法典》第５２４条确立
的物权效力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承运人必须持续占有货物，在立法上承认了上述观点。

但是，我国 《民法典》对占有的规定没有 《德国民法典》详尽。我国法院在进行司法裁判
时，无法在我国 《民法典》中检索到间接占有、间接占有的善意取得、占有媒介等相关法律条
文，这妨碍了法院对交付效力条款的法律适用，因此有必要明确交付效力，即在我国语境下
“物权凭证”的法律适用路径。

（二）明确物权凭证法律条文的适用路径
物权凭证条款的加入使实务中存在的物权凭证功能得到法律规制，并融入我国私法体系。

该条款通过占有、交付等在我国私法体系中早已熟稔的术语，将 “物权凭证”这一域外法律术
语进行解构，并重构为适切于 《民法典》体系的概念，以范畴转换的方式完成了法律话语的本
地化过程。在物权凭证条款的视角下，物权凭证与 《民法典》建立了联系。法律适用者能够根
据物权凭证条款中的关键词检索出不同范畴下可得适用的其它法律条款。但由于这些法律条款
在制定时并未考虑物权凭证问题，无法构成自洽体系，导致了不同的法学理念下法律适用竞
合。具体而言，如果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则动产物权变动适用 《民法典》第

２２４条 〔４０〕；质押适用 《民法典》第４２５条。〔４１〕如果将提单的交付视为返还请求权的让与，则
动产物权变动适用 《民法典》第２２７条 〔４２〕；质押适用 《民法典》第４４１条。〔４３〕

在第一种情况下，提单的交付被拟制为现实交付，《民法典》第２２４条中的交付应被解释
为提单的交付而非动产的交付。同理，《民法典》第４２５条中的占有应被解释为对提单的占有
而非动产的占有。在第二种情况下，提单的交付行为被视为返还请求权的让与。一则根据 《海
商法》，承运人有义务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二则根据 《民法典》第４６０条，动产被占有人
占有，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４４〕故借助提单的动产物权变动适切于 《民法典》第２２７条。
但就质押而言，根据 《民法典》第４４１条的文义，将提单定义为 “权利凭证”，“权利”在此语
境中应理解为返还请求权。

根据我国 《民法典》的体例设置与条文内容，应将提单的交付视为拟制的现实交付，而非
返还请求权的让与。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的观点具有三重优势。首先，该观点在
形式逻辑上更为清楚，不致造成逻辑混乱。《民法典》第２２４条、第２２６条、第２２７条和第２２８
条分别规定了四种交付类型：现实交付、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现实生活中的所有
具体交付行为应涵射于这四种抽象的交付类型之下。如果将提单的交付视为指示交付，由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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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Ｖｇｌ．Ｆｒａｎｚ　Ｓｃｈｎａｕ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ｕｎｄ　ｗｅｒｔｐａｐｉｅｒ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Ｗｉｒｋ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ｋａｕｆｍｎｎｉｓｃｈ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ａ－
ｐｉｅｒｅ，ＮＪＷ　１９９１，Ｓ．１６４２，１６４６．
《民法典》第２２４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第４２５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
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民法典》第２２７条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
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民法典》第４４１条规定：“以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
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民法典》第４６０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是，应
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



示交付是将返还请求权的让与作为交付替代，那么对提单的交付就变成了将返还请求权的让与
作为交付替代的替代，这在形式逻辑上容易造成 “二重替代”的复杂局面。此种法律解释显然
违反了交付效力条款提高商业效率的意旨，而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在解释上更为
简单清晰。

其次，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更加符合 《民法典》的体系化构造，也更加有利
于海上贸易。这主要体现在动产的善意取得上。《民法典》第３１１条规定了动产善意取得的构
成要件，分别为：受让人在受让动产时为善意、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不需要登记的动产已经交
付给受让人。而问题出现在第三个要件上，如果将提单的交付视为返还请求权的让与，当让与
人对货物既无所有权，亦无间接占有时，受让人就由于无法获得交付而无法善意取得货物的所
有权。因为 《民法典》第２２７条指示交付的构成要件要求，只有第三人，即承运人占有动产
时，才能通过转让返还请求权替代交付。但如果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受让人就
能善意取得货物所有权。因为 《民法典》第２２４条规定的现实交付构成要件对第三人的占有状
态未作要求。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保护了信赖提单的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
了提单的商业信用，促进了提单的流转，进而促进在途货物的转让，激发了海上贸易活力。

最后，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符合我国国情，也容易理解和贯彻。从我国航运
界对物权凭证效力的理解水平上看，在转让在途货物所有权时，让与人并不认为他有向受让人
让与返还请求权的意思表示，他只认为物权凭证是一项商业惯例，提单代表货物，交付提单就
等于交付货物，仅此而已。从我国航运界的接受程度上看，强迫其认同让与返还请求权无异于
法律技术对现实生活的横加干涉。而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的观点，是法律技术对
现实生活的最佳描摹。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抑或是返还请求权的让与犹如债权形
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在物权变动模式中的争锋一样。德国自由派法官奥托·冯·吉耶克在
《民法典的起草和德国法》一文中批评道：“如果在立法草案中以教科书式的句子强行把一桩简
单的物品买卖在至少是三个法律领域里依法定程式彻底分解开来，那简直是理论上对生活的强
奸！”〔４５〕将提单的交付视为返还请求权的让与，无异于削足适履，妄图运用法律的概念 “金字
塔”取代生活现实，强行运用艰深晦涩的法律术语将一桩简单的海上货物买卖解构得支离破
碎。将提单的交付视为现实交付的替代这一观点符合现实生活。当现实交付受到物理上的限制
而无法进行时，可透过精神来构建起虚拟的交付，提单就成为了交付的象征。

将提单的交付视为返还请求权让与的观点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在 《民法典》第三章 “物
权的保护”中，第２３５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可以
看出该条文中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是对无权占有的救济措施。而在第二十章 “占有”中，第４６０
条第１句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根据
该条但书中 “善意占有人”可推知，第４６０条第１句中的占有人是 “恶意占有人”。该条中的
原物返还请求权也是对于无权占有的救济措施。原物返还请求权也出现在第３１２条对遗失物追
索的救济和第４６２条对占有侵占的救济。由此可知，《民法典》中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是法律赋
予动产物权权利人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救济方式。据此有理由指出 《民法典》第２２７条的适用
前提是让与人的动产被第三人无权占有。但是，承运人对货物的占有显然为有权占有、他主占
有、直接占有。因为承运人是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为了占有媒介人，所以借由提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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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德］Ｋ．茨威格特、［德］Ｈ．克茨：《“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王晓晔校，

载 《外国法译评》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动产物权变动不应适用 《民法典》第２２７条。该条中被让与的 “返还原物的权利”，实质上就
是让与人把对动产无权占有人的法律救济转让给受让人，这违反了该条文设立计划的圆满性：
便利化于物理上不便交付的动产。造成此种法律漏洞的原因在于 《民法典》并未就指示交付作
出体系化的规定，使法律适用者的法条检索链条被迫中断。当适用 《民法典》第２２７条时，无
法精准定位 “返还原物的权利”，而 《民法典》未就占有作出细致的规定。当法律适用者检索
“第三人占有”和 “返还原物的权利”的组合时，返还原物的权利仅产生于消极的救济权，而
非派生于积极的权利。实际上， 《德国民法典》中，指示交付的返还请求权来源于两类情形：
一类是出让人为间接占有人，以第８６８条间接占有概念为基础，以第８７０条间接占有的让与为
直接来源的占有媒介关系请求权；另一类是出让人为非间接占有人，源于第９８５条的请求权。
而我国 《民法典》缺少 《德国民法典》中第一类情形的基础法律条文。

其二，《民法典》第２２７条与提单的流转过程并不契合。该法条并不能涵摄提单物权效力
的全部内容。提单的物权效力源于提单本身所具有的权利推定与公示效力。也就是说，提单通
过将债权证券化以获得权利外观，从而使他人以可识别的方式取得权利以保障交易安全。但是
在指示交付下，对返还请求权的让与本身不具备权利外观，因为对返还请求权的让与通常以债
权转让的方式，即以合同的形式来完成。当债权被频繁转让时，债的相对性就会化作屏障阻碍
交易的顺畅与安全。比如，当让与人将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时，受让人一来无法判断让与人
对货物的间接占有及返还请求权是否真实存在，二来担心其遭受第三人 （即承运人）对让与人
因占有媒介关系所生之抗辩。只有当受让人对占有关系完全确信时，即当占有媒介人将货物交
付予受让人时，受让人才愿意进行对待给付。因此，我国 《民法典》第２２７条因缺乏公示效力
而使交易有安全问题之虞，故不能适用于借由提单的动产物权变动。另外，在提单现实流转的
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对承运人作出任何指示，用指示交付的称谓来描述交付效力也有瑕疵。所
有动产物权变动都是借由提单物权效力这种机制 “自动”完成的。

结　语

　　物权凭证概念在制定法上的缺位使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陷入困境，物权凭证术语在我国私
法体系中的泛化使用令人应接不暇。物权凭证是一个兼具历史性和实用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
概念，对其考察应从探求其域外本源开始，同时回顾其在我国的传播历程，这样才能准确把握
物权凭证的概念实质。在物权凭证立法化的过程中应善用立法技术，将物权凭证的正确内涵灌
注于已然打上我国法史烙印的物权凭证称谓之中。过去囿于语言障碍和慕强心态对大陆法系航
运法缺少研究，但又对英国航运法的研究有所失真。诚然，英国航运法在世界航运业中占据统
治地位，对英国物权凭证的研究确乎对我国商事个体在世界航运市场的贸易行为有所裨益，但
长此以往并不利于我国法律话语权在世界航运界的确立。预立则不废，未来海商法的研究目标
应当是：如何运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概念和范畴去表达和解释国际和英国航运法中的概念和范
畴，以中国法化的海商法概念和范畴为基石，逐步建构一套新的、影响世界的中国海商法制
度。本文对提单物权凭证的研究尝试是为一例。

（责任校对：张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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